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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CB2/BC/12/02

《《《《 2003年領養年領養年領養年領養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

第十三次會議紀要第十三次會議紀要第十三次會議紀要第十三次會議紀要

日　期日　期日　期日　期 ：：：： 2004年年年年 6月月月月 7日日日日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 )
時　間時　間時　間時　間 ：上：上：上：上午午午午 10時時時時 45分分分分
地　點地　點地　點地　點 ：：：：立法會大樓會議室立法會大樓會議室立法會大樓會議室立法會大樓會議室A

出席委員出席委員出席委員出席委員 ：：：： 吳靄儀議員 (主席 )
何秀蘭議員

劉健儀議員 ,  JP
劉漢銓議員 ,  GBS, JP
羅致光議員 ,  JP
李鳳英議員 ,  JP

缺席委員缺席委員缺席委員缺席委員 ：：：： 陳婉嫻議員 ,  JP
麥國風議員

余若薇議員 ,  SC, JP

出席公職人員出席公職人員出席公職人員出席公職人員：：：： 生福利及食物局副秘書長 (福利 )
何淑兒女士 ,  JP

生福利及食物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福利 )
黃淑嫻小姐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 (家庭及兒童福利 )
馮伯欣先生

社會福利署總社會工作主任 (家庭及兒童福利 )2
吳家謙先生

社會福利署高級社會工作主任 (兒童福利 )
黃倩瑩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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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署中西區及離島區助理福利專員1
鄒潔鴻女士

律政司法律草擬科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

葉鳳瓊女士

列席秘書列席秘書列席秘書列席秘書 ：：：：總議會秘書 (2)1
湯李燕屏女士

列席職員列席職員列席職員列席職員 ：：：：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1
李裕生先生

高級議會秘書 (2)5
林培生先生

I. 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載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

2.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a) 重新考慮，將《領養條例》擬議第 22條之下的最長監禁
期維持在 6個月是否恰當；

(b) 在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就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所發

表的演辭中承諾，政府當局將會研究，就香港與內地之

間的領養事宜訂定正式安排，並會於稍後諮詢相關事務

委員會；

(c) 考慮設立機制，以便警方就經社會福利署署長證明的領

養個案向獲認可機構提供有關領養父／母的刑事紀錄；

(d) 考慮訂明《領養條例》擬議第 29A(2)及 (3)條所分別適用
的情況；

(e) 考慮在《領養條例》擬議附表 4中，以更明確的字眼訂明
批給認可的原則；及

(f) 考慮更改政府當局提出的整套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中

就《僱傭條例》第 2(1)(b)條作出的擬議相應修訂，以及對
其他條例作出的類似相應修訂。

3. 關於上文第 2(b)段，法案委員會建議，就香港與內地之間的領
養事宜訂定正式安排的議題，應轉介福利事務委員會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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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會議於下午 12時 4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4年 6月 29日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 2003年領養年領養年領養年領養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

會議過程會議過程會議過程會議過程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2004年年年年 6月月月月 7日日日日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 )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0時時時時 45分分分分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立法會大樓會議室：立法會大樓會議室：立法會大樓會議室：立法會大樓會議室A

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 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需要採取行動需要採取行動需要採取行動需要採取行動

000000 - 000441 主席
政府當局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1

政 府 當 局 提 供 的 文

件，以及法律事務部

根據政府當局提出的

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

案擬備的有關條例的

標明修訂事項文本

000442 - 001314 主席
政府當局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1

審議政府當局就《領

養條例》擬議第 2、4A
及 5條提出的委員會
審議階段修正案

001315 - 001402 主席
政府當局

審議政府當局就《領

養條例》擬議第 5AA
條提出的委員會審議

階段修正案

001403 - 002437 主席
政府當局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1

審議政府當局就《領

養條例》擬議第 20A
及 20J條 提 出 的 委 員
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002438 - 002817 主席
劉健儀議員

政府當局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1

審議政府當局就《領

養條例》擬議第 22條
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

段修正案

政府當局須重新政府當局須重新政府當局須重新政府當局須重新

考慮考慮考慮考慮，將，將，將，將《領養《領養《領養《領養

條例》擬議第條例》擬議第條例》擬議第條例》擬議第 22
條之下的最長監條之下的最長監條之下的最長監條之下的最長監

禁 期 維 持 在禁 期 維 持 在禁 期 維 持 在禁 期 維 持 在 6個個個個
月是否恰當月是否恰當月是否恰當月是否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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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 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需要採取行動需要採取行動需要採取行動需要採取行動

002818 - 003929 主席
政府當局

羅致光議員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1

審議政府當局就《領

養條例》擬議第 23A
條提出的委員會審議

階段修正案；就香港

與內地之間的領養事

宜訂定正式安排的議

題，應轉介福利事務

委員會跟進

政府當局須在政府當局須在政府當局須在政府當局須在

生福利及食物局生福利及食物局生福利及食物局生福利及食物局

局長就條例草案局長就條例草案局長就條例草案局長就條例草案

恢復二讀辯論所恢復二讀辯論所恢復二讀辯論所恢復二讀辯論所

發表的演辭中承發表的演辭中承發表的演辭中承發表的演辭中承

諾諾諾諾，政府當局將，政府當局將，政府當局將，政府當局將

會研究會研究會研究會研究，就香港，就香港，就香港，就香港

與內地之間的領與內地之間的領與內地之間的領與內地之間的領

養事宜訂定正式養事宜訂定正式養事宜訂定正式養事宜訂定正式

安排安排安排安排，並會於稍，並會於稍，並會於稍，並會於稍

後諮詢相關事務後諮詢相關事務後諮詢相關事務後諮詢相關事務

委員會委員會委員會委員會

003930 - 004323 政府當局
主席

羅致光議員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1

審議政府當局就《領

養條例》擬議第 23C
條提出的委員會審議

階段修正案

004324 - 004608 政府當局
主席

劉健儀議員

審議政府當局就《領

養條例》擬議第 25、
26、26A、27及 27A條
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

段修正案

004609 - 004626 主席
政府當局

審議政府當局就《領

養條例》擬議第 28條
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

段修正案

004627 - 010418 羅致光議員
主席

李鳳英議員

劉健儀議員

政府當局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1

警方向獲認可機構提

供領養父／母的刑事

紀錄資料

政府當局須考慮政府當局須考慮政府當局須考慮政府當局須考慮

設立機制設立機制設立機制設立機制，以便，以便，以便，以便

警方就經社會福警方就經社會福警方就經社會福警方就經社會福

利署署長證明的利署署長證明的利署署長證明的利署署長證明的

領養個案向獲認領養個案向獲認領養個案向獲認領養個案向獲認

可機構提供有關可機構提供有關可機構提供有關可機構提供有關

領養父／母的刑領養父／母的刑領養父／母的刑領養父／母的刑

事紀錄事紀錄事紀錄事紀錄

010419 - 011059 政府當局
主席

羅致光議員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1

審議政府當局就《領

養條例》擬議第 29及
29A條提出的委員會
審議階段修正案

政府當局須考慮政府當局須考慮政府當局須考慮政府當局須考慮

訂明訂明訂明訂明《領養條例》《領養條例》《領養條例》《領養條例》

擬議第擬議第擬議第擬議第 29A(2)及及及及
(3)條所分別適用條所分別適用條所分別適用條所分別適用

的情況的情況的情況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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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 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需要採取行動需要採取行動需要採取行動需要採取行動

011100 - 011619 政府當局
主席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1

審議政府當局就《領

養條例》擬議第 29B
條提出的委員會審議

階段修正案

011620 - 011828 政府當局
主席

審議政府當局就《領

養條例》擬議第 29C、
29D、 29E、 31及 32條
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

段修正案

011829 - 012628 政府當局
主席

審議政府當局就《領

養條例》擬議第 34及
35條提出的委員會審
議階段修正案

012629 - 015008 政府當局
主席

李鳳英議員

羅致光議員

劉健儀議員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1

審議政府當局就《領

養條例》擬議附表 3及
附表 4和相應修訂提
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

修正案

政府當局須考慮政府當局須考慮政府當局須考慮政府當局須考慮

在在在在《領養條例》《領養條例》《領養條例》《領養條例》

擬議附表擬議附表擬議附表擬議附表 4中中中中，以，以，以，以
更明確的字眼訂更明確的字眼訂更明確的字眼訂更明確的字眼訂

明批給認可的原明批給認可的原明批給認可的原明批給認可的原

則則則則；；；；考慮更改政考慮更改政考慮更改政考慮更改政

府當局提出的整府當局提出的整府當局提出的整府當局提出的整

套委員會審議階套委員會審議階套委員會審議階套委員會審議階

段 修 正 案 中 就段 修 正 案 中 就段 修 正 案 中 就段 修 正 案 中 就

《 僱 傭 條 例 》 第《 僱 傭 條 例 》 第《 僱 傭 條 例 》 第《 僱 傭 條 例 》 第

2(1)(b)條作出的條作出的條作出的條作出的

擬議相應修訂擬議相應修訂擬議相應修訂擬議相應修訂，，，，

以及對其他條例以及對其他條例以及對其他條例以及對其他條例

作出的類似相應作出的類似相應作出的類似相應作出的類似相應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015009 - 015104 主席 下次會議日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4年 6月 29日


